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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是要拥有支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自主核心技术，二是科技成果的及时有效转化。当前，

我国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缺

乏自主核心技术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我国众多的优秀成果

被束之高阁，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转化而面临浪费甚至流失的风

险。因此，为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实施转化，2007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

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

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

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该条款借鉴美国《大学与小企

业专利程序法案》（即《拜杜法案》），其立法依据和基础在于促进

科技成果的有效及时转化，使科研成果能够及时惠及国民，因此

该条款属于权宜条款。

然而，该条款在我国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表

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该条款实际上是将国有知识产权私有化，属于侵犯公

权；同时该条款又将导致在政府行使介入权时出现公权侵犯私

权，为政府介入权的行使制造法律障碍。如该条款规定“项目承

担者依法取得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国家为了国家安

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实施，也可

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者无偿实施”，这就可能与其他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产生司法冲突。而且，一旦上述知

识产权已经被转让和流失，上述条款实际上无法操作。

二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国家鼓励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

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首先在境内使用”，并规定

“前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境

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独占实施的，应当经项目管理机构批准”。但

该条款没有体现地域限制的强制性，这有可能导致私权侵犯公

权，导致国家财政资助成果向国外流失，进而失去该条款首先惠

及国民的立法基础。

三是第二十条虽然也规定“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实施的，国家

可以无偿实施，也可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者无偿实施”，但这

仅是规定了政府具有介入的权利，而没有明确政府介入是其应

行使的职责。

四是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文化、市场和金融背景，上述条

款的实施并不具备同等的基础。主观上中国的科学家多数并不

擅长也不愿意从事成果的转化或转让；客观上中国还没有建立

完备的保障成果转让和转化的市场和文化氛围以及政策措施，

例如：中国的科研机构多数没有设立促进成果实施（包括转化和

转让等）的内设部门；个人对单位拥有成果实施的法律和政策保

障不健全；缺乏成果的推介和交流等。上述因素制约了成果的

有效和及时实施。

五是国家财政资助成果归属项目承担者存在众多导致成果

流失的风险因素，如：专利特别是国际专利的维持费用高昂使得

很多专利得不到保护和维持而流失；因对成果实施缺乏监管，而

导致单位成果流失到个人，甚至流失到国外等。

目前，国家正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为了保证上述条款的有效实施，促进国家财政资助科技成

果的有效及时转化，使其能够惠及国民，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应明确规定国家财政资助科技计划项目获得的成果，其

知识产权应归属科技计划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科技成果管

理机构所有，项目承担者可以依法获得成果优先实施（包括转让

和转化）授权（即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是政府行使介入权的法

律基础。

2）应明确规定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及时转化并使之

首先惠及国民，这是该条款的立法前提和基础。

3）应明确规定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的地域限制，避免科

技成果流失到国外；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他国首先实施的，必须能

够保证首先惠及国民。

4）应明确规定项目完成者优先实施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开

始的合理期限，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实施且无合理理由的成果，其

实施优先授权将予以收回。

5）应在法律中明确政府在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过程中

拥有并行使政府主动介入权，而且在任何有关财政资助科技成

果的实施协议和合同中都需要明确宣示政府介入权。这种主动

介入权除了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科技成果进行主动介入外，也包括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有效实

施的和项目承担者主动放弃的成果，以及其他未能满足首先惠

及国民目的的成果行使主动介入权。这种主动介入权不仅在于

国家收回财政资助科技成果的实施授权或优先实施授权，还包

括政府应在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中主动发挥促进、监督以及

创建市场和政策环境方面的作用。

6）建立收益分布制度，明确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可

从其完成成果的实施中合法收益，而非奖励和报酬。可根据不

同的成果实施方式和路径制定不同的收益分配比例，激励成果

完成人和完成单位促进成果实施的积极性。

7）建立成果登记制度和年报制度，项目完成单位应对财政

资助科技成果进行登记，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对这些成果的维持、保护、转让、转化、监管以及收益情况等向科

技计划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科技成果管理结构提交年度报

告。

8）设立国家科技成果管理结构，负责国家科技计划资助获

得成果的登记、管理、推介等工作，指导、促进和监督成果拥有单

位成果的实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公示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

施状态相关信息，并代理科技计划主管部门行使政府主动介入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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